湖州师范学院文件

湖师院发〔2018〕67号
   

关于印发《教职工退休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下属学院，附属医院：
《教职工退休管理规定》已经校长办公会、党委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州师范学院
 2018年11月22日
教职工退休管理规定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职工的退休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浙江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正常退休
（一）退休条件
1.年满60周岁且工作年限满10年的男性教职工。
2.年满55周岁且工作年限满10年的女干部。55周岁时若聘用在副处以上管理岗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可按本人意愿选择55周岁或60周岁办理退休。
3. 年满50周岁且工作年限满10年的女工人。50周岁时若聘用在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且在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已连续聘用满5年的，可按本人意愿选择50周岁或55周岁办理退休。
（二）退休手续
1．办理时间
教职工原则上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次月办理退休手续。
2．办理程序
（1）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人事处在每年12月份将次年内到达正常退休年龄的人员名单书面通知其所在单位。
（2）人事处在教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前1个月通知其所在单位及其本人，明确办理要求和时限。退休的教职工应递交一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两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并填写《退休人员登记表》、《浙江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等。
（3）所在单位接到教职工退休通知后，负责协助退休教职工办理好工作、资产、经费、工会关系等移交手续。
（4）教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所在单位应及时开展退休谈话，做好工作移交，举办荣休仪式。
（5）学校每半年举行退休教职工荣休仪式。
（三）退休待遇
1.教职工在办理的当月，其工资照发，次月起发放养老金。养老金计发办法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
2.教职工退休后的政治、生活待遇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3.其他退休待遇按湖州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延长退休年龄
（一）延长退休年龄的条件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学科研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确因工作需要，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本单位专业技术职务限额允许，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延迟退休：
1．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劳动模范、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教学成果奖前五位获奖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前三位获奖人、全国美展金奖第一获奖人、国家专利金奖第一获奖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一获奖人；省部级教学科研奖（省科学技术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第一获奖人；
3．在研期间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主持人（不含申请延期结题时间）；
4．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对学校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或学科专业建设特别需要者。 

（二）延长退休年龄的手续办理
1．个人申请。申请延长退休年龄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填写《教师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并附符合延长退休年龄条件的证明材料交所在单位。
2. 所在单位审核。所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岗位情况，提出审核意见，报学校人事处。
3. 人事处审核。人事处对延长退休年龄理由及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4. 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三）延长退休年龄的待遇
延长退休期间与在职教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三、其他
（一）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在学期中达到退休年龄的，根据需要在办理退休手续后可继续履行教学任务到学期末，在此期间除国家规定的养老金之外，仍按在职教师标准享受奖励性绩效工资、绩效考核奖至学期末。
（二）本规定适用于学校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其他工作人员按国家和浙江省有关规定执行。附属第一医院职工退休等事宜按照医院规定执行。
（三）每次申请延长退休年龄时间为1-2年。如需继续延迟，应再次报批，原则上最长不超过65周岁。
（四）因病提前退休及办理离岗退养的条件和办理程序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办理。
（五）省管干部退休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及办理。
（六）本办法自2018年11月22日起实行，原《湖州师范学院关于教职工退休的暂行规定》（湖师院发〔2014〕33号）同时废止。
（七）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本规定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按上级新规定执行。
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年11月22日印发

- 6 -

